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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〔2021〕2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 

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 

规则（试行）》和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

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

（2021 年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严格施行《福建省行政执

法条例》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，

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进一步规范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执

法行为，保障公平、公正、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省厅对《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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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省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福建省

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

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

和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1 年

版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（可上省住建厅官网下载），请各单位结合本

地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

时函告省厅法规处。 

 

附件：1．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则（试行）》 

2．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（2021 年版）》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4 日 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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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 

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

权，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，维护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福建省行政执法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是指执法机关在法定

行政处罚权限内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，以及给予何种种类、

幅度的行政处罚时，进行裁量的权限。 

第三条 全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机关及法律、法规授

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统称执法机关）行使行政处

罚裁量权，参照执行本规则。 

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，应当按照依法制定的裁量基准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。 

第四条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指导全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，制定全省性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并负责动态评估、调整。各设区市执法机关

可以结合本地实际予以细化、补充和调整，并以文件形式公布，

也可以适用本地区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。 

设区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设定相关行政处罚的裁量基

准，由各地执法机关自行制定，并负责动态评估、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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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纳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围不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

的行政处罚，设区市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会同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制

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适用规则。 

第五条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合理、过罚相

当、程序正当、处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在实施行政处罚中，对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不一

致的，应当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有关规定。 

第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

处罚： 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的。 

第八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

予行政处罚。 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执法机关应当对

当事人进行教育。 

第九条 涉及责令停业整顿、责令停止执业、暂扣安全生产

许可证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资质证书、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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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，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；其他执法机关发现上述违

法行为时，应当将行政处罚建议和主要证据材料及时逐级上报移

送至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作出决定。 

实施上述行政处罚，不影响本级执法机关依法实施罚款等其

他种类的行政处罚。 

第十条 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对涉及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八条、《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第五十

六条规定情形的，应当进行法制审核；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

通过的，不得作出决定。 

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经行政

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。 

第十一条 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）“违法情节或危害后果”一栏中行政

处罚档次的确定，应综合考虑涉案标的、违法事实、危害后果、

主观恶意程度及其他相关因素。 

第十二条 《裁量基准》“违法情节或危害后果”一栏中涉及

违法行为次数的，是指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在二年内又实施同一违

法行为次数；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、燃气、

供水等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，违法次数是指当事人的违法行

为在五年内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次数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《裁量基准》“违法情节或危害后果”一栏中“危害

后果”，需进行安全、质量事故等级认定以及工程质量缺陷认定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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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裁量基准》“违法情节或危害后果”一栏中的“以上”包括本

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 

《裁量基准》“行政处罚” 一栏中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含义均对应

法律原文含义。 

第十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，对尚未制定裁量基准的，

或者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变化等原因导致已制定的基准无

法适用的，应当经集体讨论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并及时依法完

善相关裁量基准，向社会公布。适用《裁量基准》时发现上述问

题的，应及时向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报告。 

第十五条 《裁量基准》分为城乡建设、工程建设与建筑业、

住房保障与房地产业三个部分，分别以 C、G、Z 表示。 

每个部分依据业务类别划分为若干主项，用阿拉伯数字从 1

开始按顺序编码。 

每个主项依据业务对应的法规划分为若干子项，用阿拉伯数

字从 01 开始按顺序编码。 

每个子项中所涉行政处罚的具体条款为孙项。编码示例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第十六条 本规则及《裁量基准》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

行，并根据法规变化、职能调整和实践应用等情况进行调整，以



 

 - 7 - 

文件形式公布。 

200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福建省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标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福建省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标准（试行）》及 2011 年 2 月 13 日起施行的《关于修订<福建省

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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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司法厅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4 日印发 


